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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优秀

生源奖学金实施办法(2018 年修订)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学金实施办法

(2018年修订)》已通过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外国语大学

2018年9月4日

(全文公开)

西外大发〔2018〕14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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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学金

实施办法(2018年修订)

为提高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，优化生源结构，吸引校内外优

秀考生报考我校，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持续提高提供保证，特修

订本办法。

一、优秀推免生生源奖学金

1.本科毕业于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及我校的推免生可减免学

制内所有学费；

2.本科毕业于其他高校的推免生根据录取专业学制情况，可

减免2年（学制3年）或1年（学制2年）学费。

二、优秀统考生生源奖学金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我校录取并取得学籍的硕士研究生（推免生除外）。

（二）获奖比例

获奖总人数占当年入学新生总人数（推免生除外）的22%。其

中：

一等奖占入学新生人数的5%；

二等奖占入学新生人数的7%；

三等奖占入学新生人数的10%。

各学院获奖名额根据当年新生入学人数（推免生除外）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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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获奖名额计算数值尾数不足0.5，学院需推举学生参与各奖项联

评。

（三）奖项等次和奖金标准

一等奖：奖金10000元；

二等奖：奖金6000元；

三等奖：奖金3000元。

（四）评选条件

一志愿考生：我校录取的一志愿考生，且入学总成绩（含初

试、复试成绩）排名本专业前25%的学生。

调剂考生：我校录取的调剂考生，且本科毕业院校为“双一

流”建设高校；或本科毕业专业所在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为

B-及以上等级；或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生。

（五）评定办法

1.新生入学并取得学籍后，研究生院·研究生工作部根据评

选条件确定优秀生源资格。

2.入选优秀生源者根据评选条件和自身实际表现，以书面形

式提出参评申请。

3.各学院从入学考试成绩、本科毕业院校、科研成果、比赛

获奖和荣誉表彰等五个方面对申请者进行综合评定，确定初评结

果及参加联评候选人名单。

4.联评由研究生院·研究生工作部组织，通过专家评委打分

确定获奖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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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优秀生源奖学金初评结果由各学院进行公示，联评结果由

研究生院·研究生工作部公示。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获奖学

生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获奖资格。

6.学校审定。通过公示的硕士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学金评定结

果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三、附则

1.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西外大发〔2016〕178 号文件

同时废止。

2.本文件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适时调整，具体操作办法以当

年实施细则为准，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·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《西安外国语大学优秀生源奖学金申报表》

2.《西安外国语大学优秀生源奖学金评定指标》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档（1）。

西安外国语大学党委办公室·校长办公室 2018年 9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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